
     確保執行《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65(c)條     

致行政部門與機構負責人的備忘錄

主旨：確保執行《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65(c)條

近幾週以來，由數億美元捐款甚至政府補助金所支撐的激進組織，已獲得範圍遠超
《聯邦民事訴訟規則》原意的廣泛禁制令，實質上將自己插手行政決策過程，從而破
壞民主程序。

這種反民主行為是由「挑選法院」的組織策劃的，這些組織反覆提出毫無法律依據的
訴訟，將其作為募款和政治作秀的工具，卻在敗訴時毫無後果。納稅人不僅要為這些
行為買單，承擔因行政機關資金與人事決策被禁制所造成的成本，還得無謂地等待他
們所投票支持的政府政策落實。此外，司法部作為全國首要的執法機構，不得不投入
大量資源來應對這些無謂訴訟，而非專注於維護公共安全。

聯邦法院司法的有效運作，依賴於能夠遏制無理訴訟、保護當事人免受不必要成本影
響並簡化審判程序的機制。其中一個關鍵機制便是《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65(c)條
（以下簡稱「第65(c)條」），該條款要求尋求初步禁制令或臨時限制令（禁制令）的一
方，提供法院認為適當的擔保金，以支付若禁制令被錯誤頒布時，受影響方可能承受
的成本與損害。嚴格執行該規則，對於確保納稅人不必承擔由於激進法官錯誤頒布初
步禁制令所造成的損失，以及確保司法機制的有效運作至關重要。

因此，美國政府的政策是，任何對聯邦政府尋求禁制令的一方，必須承擔政府因被錯
誤禁制或限制所造成的成本與損害。聯邦法院應當要求訴訟當事人對其不實陳述及不
當禁制令承擔責任。

在適用法律的範圍內，各行政部門與機構（以下簡稱「機構」）負責人，應與司法部長
協商，確保其機構依據第65(c)條適當向聯邦地方法院請求，要求原告提供與聯邦政府
因錯誤禁制令可能遭受的成本與損害相等的擔保金。本指令適用於所有對聯邦政府提
起的尋求禁制令的訴訟，只要機構能夠證明預期的金錢損害或成本，除非有特殊情況
證明應當豁免。

在根據第65(c)條請求擔保金時，機構應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內容：



(a) 第65(c)條規定，在所有適用案件中，法院必須要求申請禁制令的當事人提供擔保
金，其金額應足以支付受影響方可能遭受的成本與損害；

(b) 機構所要求的擔保金額度，是基於對受影響方可能損害的合理評估；

(c) 若尋求初步救濟的一方未能遵守第65(c)條，則其請求的禁制令應被拒絕或撤銷。

本備忘錄不應被解釋為創造任何實質或程序上的權利或利益，任何個人或實體不得以
其對美國、其部門、機構或實體，其官員、雇員或代理人，或任何其他人主張可執行
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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